
案发：男子遭陌生人持刀追砍

据受害人曹先生称，2015年11月21
日下午 5 点多，他开车带妻儿回到蚌埠
市经开区香堤荣府小区的地下车库后，
先是让妻儿下车去等电梯，他去停车，然
而正当他停稳车子准备往电梯间走时，
意外发生了。

“快到电梯口的时候，就听后面一阵
急促的跑步声。”曹先生说，等他下意识
回过头时，只见两名中年男子正手持足
有半米多长的砍刀，气势汹汹地向他冲

过来，二话不说，朝着他就是一顿乱砍。
出于本能，曹先生用左手去挡，顿时

左手被砍，鲜血溅满一地，还来不及呼
救，另一名行凶者又挥刀向他砍去，接连
几刀后，曹先生才发现自己的左手几乎
被完全砍断。

曹先生赶忙呼救，这时其妻儿也从
电梯口赶了过来，见有人来，两名男子立
即逃离。

疑问：不认识行凶者，为何下毒手？

见此情形，曹先生妻子赶紧打电话
报警，并将其送到当地医院抢救。

据蚌埠市经开区公安分局航华派出
所民警称，接到报警后，他们第一时间赶
赴现场，此时行凶者已经逃离，现场到处
可见斑斑血迹。于是他们立即调取地下
车库及周边的监控记录，并对周边人员
进行走访。

询问中，曹先生表示尽管事发突然，
但他确定自己不认识两名行凶者。

既然不认识两名行凶者，那么他们
为何下此毒手？曹先生回忆，自己平时
很少与人结怨，只是前段时间在一家饭

店与人发生冲突，并将一人打伤，为此曹
先生也被公安机关拘留5天。

“我们调取了案发现场、周边街面、
店铺甚至公交车等多处摄像头记录下的
监控视频，逐一排查，基本确定了行凶者
的大致样子。”办案民警告诉记者，结合
一系列的调查手段，他们基本确定了嫌
疑人。

后该案由经开区公安分局刑侦部门
立案侦查，经开分局领导迅速抽调警力
组成专案组，展开侦查工作。

破案：挨打后内心不平，找人报复

专案组经过大量侦查、调查和走访，
初步明确了持械犯罪嫌疑人，但经对案
件综合研判分析，本案应有人幕后指
使。为挖出隐藏幕后的犯罪嫌疑人，专
案组立即组织力量对案件展开深度侦
查。

最终，专案组辗转上海等多地，行程
数万公里，分别于今年 1 月 4 日和 1 月 6
日将犯罪嫌疑人王某、许某和幕后指使
的犯罪嫌疑人马某抓获。

经审讯，三人交代：马某于2015年4

月中旬在香堤荣府小区西门附近的一家
饭店施工时，与小区住户曹某发生纠纷，
后马某被曹某打伤，曹某被辖区派出所
处以治安处罚，但马某内心仍愤愤不平，
伺机报复。于是，马某在伤好后，指使犯
罪嫌疑人王某对曹某实施报复，犯罪嫌
疑人王某于 2015 年 11 月 21 日 17 时 30
分许，伙同许某在香堤荣府小区地下车
库持刀将曹某砍伤。

记者：嫌疑人马某是否为雇凶伤人？

民警：就目前调查来看，暂时没有
发现马某与两名直接行凶者有金钱利
益往来，可能更多的是出于所谓的“朋
友义气”帮忙，因此是否雇凶，还不能下
定论。

记者：此案中，3名嫌疑人角色不同，

警方对3人涉嫌的罪名是如何认定？

民警：经调查，此案中马某为幕后指
使，王某和许某是直接行凶者，3 人都有
共同故意，因此现在 3 人都是以涉嫌故
意伤害罪而被警方刑拘。

记者对话

小区地下车库内业主遭陌生男子持刀追砍
事发蚌埠，目前幕后指使人以及两名行凶者均被刑拘

蚌埠市经开区香堤荣府小区地下车
库内，业主曹某刚下车，突遭两名陌生男
子持刀砍杀，短短几十秒，其左手几乎被
完全砍断，事后行凶者逃离。

昨天下午，蚌埠警方发布通报称，此
案成功告破。经查，该事件系男子马某
挨打后为泄愤，指使另两人实施行凶，目
前3名嫌疑人已被刑拘。

□王旭东 记者 曾梅

《刑法修正案（九）》于2015年 11
月1日起实施，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
者昨日从省公安厅获悉，截至2015年
12月31日，全省已刑事立案严重超员
危险驾驶刑事案20起。

□皖公宣 记者 王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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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超员要负刑事责任

据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副总队长开
庆生介绍，“刑九”在危险驾驶罪中新

增加，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从事校车
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员或者严
重超速以及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违反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
化学品，危及公共安全等几种行为，都
是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依法应
予严厉惩处。

“刑九”将驾驶人的危险驾驶行为
规定为犯罪的同时，对机动车所有人、
管理人负有直接责任，也将承担相应的
刑事责任。此外，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
许可的企业和个人，从事相关运输业务
的，严重扰乱运输管理秩序和道路交通

秩序，危害道路交通安全，如发生严重
超员、严重超速等行为，社会危害性更
大，不但要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依法给
予处罚，还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为违
法犯罪行为付出沉重代价。

严重超员，司机被移送起诉

2015 年 11 月 2 日 14 时，亳州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四大队在 105 国道陈传
庙路口南约 2 公里处，查获皖 S92188
福田牌中型普通客车，经现场对该车
乘载情况清点，该车核定载客 11 人，实
际乘载 23 人。2015 年 11 月 2 日晚，犯

罪嫌疑人程某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
被亳州市公安局刑事拘留，11 月 9 日
取保候审，12 月 4 日移送亳州市人民
检察院起诉。

2015 年 11 月 3 日 16 时，太和县公
安局交警大队三堂中队民警在太和县
X011 线 6KM+800M 处，查获邹某饮酒
后驾驶豫 R7870L 号长安牌小型普通客
车，经现场清点，该车核载 9 人，实载 21
人。2015 年 11 月 18 日，太和县公安局
依法对邹某涉嫌危险驾驶案立案侦查，
11 月 30 日取保候审，12 月 4 日，该案件
移送太和县人民检察院起诉。

《刑法修正案(九)》实施两个月

我省20起严重超员违法被刑事立案


